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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1-112 

转债代码：128100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东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或“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鸿、林朝强、伍骏、廖岗岩、徐文妮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180 号，

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内容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鸿、林朝强、伍骏、廖岗岩、徐文妮：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等规定，我局对搜于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或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问

题： 

1、未及时披露公司发生重大损失的情况。 

2020 年 11 月，经搜于特董事长马鸿、时任总经理伍骏批准，公司对以往年度的库

存商品、原材料进行折价销售以回笼资金。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20.27 亿元，销售毛利为-7.53 亿元，但公司直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才披露上述重大损失

事项。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

第三十条的规定。 

2、未及时披露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一是 2021 年 2 月 18 日至 4 月 23 日，搜于特累计发生 15 笔到期债务未能清偿的情

形，金额合计 4.69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3%，但公司直至 4 月 29

日才披露其中 14 笔共 3.69 亿元债务逾期情况，且遗漏披露 1 笔 1 亿元债务逾期情况。  

二是截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公司累计未披露逾期债务金额达 5.35 亿元，占最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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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18%，但公司直至 7 月 3 日才对外披露。上述情形分别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三十条和《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3、未及时披露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 

截止 2021 年 6 月 25 日，搜于特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金额达 4.32 亿元，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45%，但公司直至 7 月 3 日才予以披露。上述情形违反了《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4、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及时。 

2020 年 10 月 28 日，搜于特披露《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 2020 年度净利润

为亏损 0.5 亿元至盈利 0.5 亿元。2021 年 1 月 30 日，公司发布《2020 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预计 2020 年度净利润为亏损 7.8 亿元至 9.8 亿元。4 月 15 日，公司发布《2020

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修正公告》，将 2020 年度预计净利润修正为亏损 14.64 亿元。4 月

29 日，公司发布《关于 2020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暨董事会致歉公告》和《2020 年年度报

告》，披露当年净利润为亏损 17.71 亿元。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度净利润经修正后出现大

幅变动，此前披露的业绩预告相关信息不准确，且第三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不及时，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等规

定。 

5、2020 年年报相关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 

2021 年 4 月 29 日，搜于特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其中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

润表披露“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2020 年度金额为 0，合并财务报

表附注投资收益中披露“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本期发生额为

-143,585,111.82 元，母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投资收益中披露“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本期发生额为-144,927,662.45 元，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的金额披露不准确。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的规定。 

6、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信息披露不准确、不完整。 

一是 2016 年 10 月，搜于特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4.64 亿元，其中 3 亿元投入

“仓储物流基地建设”项目，该项目原计划建设期限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其后公司

多次延长该项目建设期。2021 年 7 月 31 日，公司披露终止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经查，该项目地块处于长期闲置状态，一直未开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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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支出仅 133.99 万元，项目进度长期未达到计划进度。

公司在 2020 年 4 月 27 日、2020 年 8 月 28 日、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的 2019 年度、2020

年半年度、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均未充分披露该项目未达到

计划进度的具体原因。 

二是 2020 年 3 月，搜于特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 7.91 亿元，全部用于“时

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截止 2021 年 8 月 30 日，该项目 7 个募集资金专户

中的 1 个专户被冻结，涉及资金 15.29 万元，项目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被查封，公司

持有的该项目子公司相关股权被冻结。但 2021 年 8 月 30 日公司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未充分披露上述查封冻结情形，并披露“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三是 2020 年 11 月 17 日，搜于特披露拟使用“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项目”

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2021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披露拟延期归还“时尚产业供应链总部（一期）

项目”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未按期将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与实际不符。上述情形分别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二条，《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三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第八条、第十一条等

规定。 

搜于特董事长马鸿、总经理林朝强、时任总经理伍骏、董事会秘书廖岗岩、财务负

责人徐文妮，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三条、《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四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

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其中马鸿对全部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林朝强对第

二、三、六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伍骏对第一、二、四、五、六项违规行为负有主

要责任，廖岗岩对第一、二、三、四、六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徐文妮对第一、二、

四、五项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

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等

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搜于特、马鸿、林朝强、伍骏、廖岗岩、徐文妮采取出具警示函

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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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于收

到本决定书 30 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内部问责情况，并抄报深圳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提出的问题，将按照警示函要求采取有效措施

对相关事项进行整改，在规定时间内向广东证监局报送整改报告、内部问责情况。公司

会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学习，

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内部控制管理，不断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

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

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关于对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鸿、林朝强、伍骏、廖岗岩、徐文妮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31 日 


